
生恩大还是养恩大？法官调解了个比例
一手拉扯大的侄子意外死

亡留下高额赔偿金，此时，他那

早已改嫁的母亲却将赔偿款全

都拿走了……

云南人小曹在舟山一家船厂

上班。去年8月的一天，他骑着

摩托车外出，与一辆超载货车发

生碰撞后不幸离世。

意外发生后，小曹的母亲为

快速获得赔款，找到了货车驾驶

员卞某，两人私下达成调解协议，

赔偿金由小曹的母亲一人独得。

小曹的叔叔老曹听说此事

后，一气之下将卞某和保险公司

一同诉至法庭，要求分得赔款。

由于叔叔不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一审法官以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

驳回了老曹的诉讼请求。老曹不

服，提起上诉。

老曹为什么想分赔偿款？原

来，小曹2岁时父亲就去世了，3

天后，他的母亲就撇下小曹，改嫁

他人。这些年来，小曹一直由叔

叔老曹和婶婶拉扯长大。

“虽然我们家庭条件并不是

特别宽裕，但我们一直将小曹像

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对于侄

子的突然离世，老曹悲痛万分。

同时他也从老家打来证明，证明

自己是小曹小时候的监护人。

“我和小曹的感情一直很好，

我改嫁之后，他也经常来我们村

找我玩，我经常给他零花钱。

2016年开始，小曹来舟山打工，

也是我和丈夫一起照顾他的衣食

住行……”小曹的母亲哭着说。

生恩和养恩皆重要。最终，

在二审法官的调解下，小曹的母

亲和老曹达成调解协议，明确涉

案事故的所有赔偿款按照 55：

45比例分割，即小曹的母亲获

得赔偿总额的55%，老曹获得赔

偿总额的45%。此案就此告一

段落。

时间：

6月9日

地点：

舟山市中级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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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套骗局半年骗了54万元，女大学生也上当了
“喂，您好，我是某招聘网站

的客服，请问您最近是在找工作

吗？有没有兴趣了解下……”刚

大学毕业的小琴接到这样一个电

话，没多少社会经验的她并未多

想便加了对方的QQ。

殊不知，这正是电信网络“引

流诈骗”的第一步。加了QQ后，

小琴轻信对方所说的“兼职刷单，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月入过万”

的说辞，点击对方发送过来的一

个购物网址链接，并总计转账过

去6000元。

“满 6000 元就能获得 360

元！”小琴满怀期待，却迟迟没有

等到这笔“报酬”。几天后，发现

自己居然被拉黑了，她这才意识

到自己上当受骗了。

原来，打电话给小琴的其实

是方某等人组成的犯罪团伙。他

们冒充招聘网站客服物色求职

者，诱骗急于找工作的被害人加

指定QQ号或微信号，然后实施

诈骗。2019年6月至11月期间，

这个团伙非法获利54万元。

方某等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1年 6个月到8个月不等，并处

罚金。

时间：

6月10日

地点：

慈溪市法院

小伙天天“逛”APP，身份百变
“108社区”是新昌县的一个

本地人生活论坛APP，人们在上

面发布交友、租赁房屋等信息。

21岁的高某在逛108社区

时发现一个奶茶店正在转让，就

冒充APP的工作人员，以帮助转

让奶茶店为由骗取店主中介费

100元。此后，他以同样手法，在

2个月内又骗取5名店主300至

500元不等的中介费。

没多久，高某的“小伎俩”被

警方发现了。因诈骗数额不大，

高某被处以行政拘留12日。

本该就此住手的高某，却并

未从这次行政拘留中吸取教训，

不久后又“重操旧业”。

帮助转让店面、找宠物狗、

转卖购书卡等，凡是在108社区

上能获得的消息，都能成为他

行骗的手段；店主、网约车车

主、招生办工作人员等，都是他

的“职业”。

经查，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10月，高某在108社区以各种

理由行骗十余次，骗取他人财物

共计1.5万余元。

新昌县检察院审查后认为，

被告人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应以诈

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遂向新昌

县法院提起公诉。

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8个

月，并处罚金4000元。

时间：

6月8日

地点：

新昌县法院

女主播在这里进行“尺度不限”的表演
2018年11月至2019年

5月底，被告人金某、李某、刘

某建立“西柚”APP 直播平

台，招募女主播，采用“一对

一”收费聊天的形式，在直播

平台上多次组织淫秽表演

活动。

客户注册成为会员后，在

平台内充值，购买价值从1元到

1888元不等的虚拟礼物，打赏

女主播，观看尺度不同的表演。

为获取高额利润，金某、

李某、刘某允许女主播在平台

上进行“尺度不限”的淫秽表

演，并制定规则，鼓励女主播

介绍其他女主播、客户到平台

来表演、消费，并约定相应抽

成比例。

女主播李某英、李某燕、

王某某、张某某、蔡某某、汪

某、汪某某等人在“西柚”直播

平台上长期进行淫秽表演，吸

引客户在平台上刷礼物获

利。至案发，这个平台已有注

册女主播 200 余人、会员

97000余人。

经鉴定，在这个平台提取

的5808部视频中，有970部

视频属于淫秽物品。

法院判处被告人金某、李

某、刘某犯组织淫秽表演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至3

年2个月并处罚金。

时间：

6月10日

地点：

湖州南太湖

法院

法庭上


